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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处置协议

甲方（委托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乙方（受托方）：中国中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负责人：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
                       




———————————
协议签订地点：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鉴于：
1.甲方拥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授权和权利。
2.乙方为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有权作为转让方签署本协议。
3.甲方是第1.1条规定的标的资产的合法权利人。
4.甲方完全有权委托处置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资产，无需其他任何义务人或第三方的同意。
5.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受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除非另有特别解释或说明,在本协议及本协议各方另行签署的其他相关文件中,下列用语均依如下定义进行解释:
1.1 标的资产：[-]。相关信息见附件一《标的资产清单》。  
1.2 资产处置费用：本协议约定的受托期限内，受托方在管理、维护、处置标的资产过程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协议发生的与标的资产管理、维护、处置业务相关的、合理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在处置过程中发生的法院收取的保全费用、诉讼费用、执行费用或仲裁机构收取的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2)在处置过程中为管理、维护标的资产的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如过户费、公告费、诉讼费、执行费、司法评估费、破产费用、催收费用等；(3)通过公告、拍卖、招标、产权公开转让等公开方式处置标的资产而向中介机构和媒体支付的费用；(4) 债转股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用、过户费用及相关税费等）（5）以物抵债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后期物业管理费用、过户费用、抵债资产持有期间的税费、委托期间届满抵债资产过户至甲方的税费及相关税费等）（6）向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或其他顾问支付的费用；（7）在资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过户费、公告费等；(8)因进行评估、信用报告和准备文件而发生的开支。
1.3受托方：本协议项下受托方为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
1.4 回收净现金额：指标的资产回收现金扣除1.2资产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第二条 授权和受托	
2.1 委托范围：甲方本次委托乙方处置的标的资产共27笔，截至交易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拟处置27户债权本息总额为人民币贰拾玖亿贰仟零柒拾贰万玖仟壹佰元（小写：¥2,920,729,100.00元），其中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亿捌仟肆佰壹拾玖万叁仟捌佰元（小写：¥1,284,193,800.00元），利息罚息人民币壹拾陆亿叁仟贰佰捌拾叁万陆仟叁佰元（小写：¥ 1,632,836,300.00元），代垫费用为叁佰陆拾玖万玖仟元（小写：¥3,699,000.00元）。（详见附件一《标的资产清单》）
2.2受托事项：受托方接受甲方委托，综合运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定和各方约定的各种方式管理、处置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
2.3受托期限：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受托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6]月，委托期限届满，若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尚未处置完毕，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协议，每次延长期限不超过2年。
2.4 授权：甲方授权受托方管理及处置标的资产,受托方可以以[自身]的名义进行标的资产的管理与处置，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受托方基于本受托处置协议即取得对标的资产的委托代理权限，如因诉讼或其它特殊事项需甲方书面授权，甲方应及时向受托方出具授权委托书。
2.5 转委托：为标的资产的管理和处置和甲方利益出发，受托方按照内部审批流程选聘后可将部分事项委托第三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其他中介机构或个人等）代为完成相应工作。
2.6甲方不得在受托期限内将标的资产同时委托给第三人处置。


第三条 处置
3.1 处置权：受托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委托代理权限或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对标的资产实施处置。除另有约定外，受托方应参照自有资产管理处置标的资产。
3.2 处置方式：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下，甲方委托受托方综合运用拍卖、招标、协议转让、资产置换、公开竞价、打包处置、折扣变现、债转股、以物抵债等多种处置方式处置标的资产。
受托方受托管理及处置资产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式：
（1）对标的资产涉及的义务人直接主张权利,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
（2）对标的资产涉及的义务人提起诉讼、仲裁或申请强制执行;
（3）将标的资产以合适的方式出售或转让予第三人（包括但不限于整体出售、打包出售及单项资产出售）；
（4）以其他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对标的资产进行管理及处置。
3.3处置授权
3.3.1甲方委托受托方按照3.2条对标的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并最终实现现金回收。部分标的资产通过债转股或以物抵债等非现金方式回收的，视为未处置完毕，受托方应继续推进标的资产处置，直至现金回收。
3.3.2委托处置期间，委托方与受托方针对资产包内部分资产共同设定单户资产受托处置回现目标，受托方在预计处置回现不低于上述回现目标的情况下，可自行决策并实施处置；
除以上共同设定单户受托处置回现目标的资产外，受托方对标的资产的管理和处置，需按照受托方内部审批流程操作，并在受托方内部审批流程完成后*个工作日内，将方案概要及审批情况报送至甲方，甲方审批通过后*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委托方。
（受托方以诉讼执行清收、破产、仲裁等司法处置方式对标的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不适用本条款，受托方无需向甲方报送）。
3.3.3委托处置期间，因管理、处置标的资产发生处置费用按如下方式处理：
①在委托期间新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的，需要经甲方事先书面审批同意后按照受托方相关制度规范以及流程实施。
②除第3.3.3条第一款约定范围以外的费用支出，受托方按受托方内部费用审批流程支付，无需征得甲方同意。
3.3.4 委托期间内，受托方委托第三方的委托期限如超过本协议的委托期限（即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6个月内，若期满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续期的，则相应顺延） ，需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3.4委托清收目标：        。
该计划为预估值，并不构成受托方对处置回收的承诺或担保，后续资产清收处置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及损失，均由委托人承担（以上比例以最终协商为准），该计划为预估值，并不构成受托方对处置回收的承诺或担保，后续资产清收处置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及损失，均由甲方承担。
具体执行中，经双方协商，可根据清收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上述预估清收目标进行调整。
3.5 分配顺序
[bookmark: _GoBack]每月初第*个工作日前对账以及结算上月回现资金（即结算月），并按照以下顺位进行分配：委托处置费用、委托方目标收益、委托方收购成本、超额收益分配。
3.6 乙方在资产现金回收后，对标的资产回收、扣减的处置费用、处置回收分配计划等制作明细表格与甲方进行对账，并在对账完成后*工作日内（非工作日顺延），扣除资产处置费用、委托处置报酬（如有）后汇至甲方指定的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第4条  委托处置报酬
4.1  处置回收现金优先支付本协议1.2约定的资产处置费用，其余部分按3.5条规定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
委托处置期间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由受托方先行垫付，并在处置回收现金中扣减。
   受托方可扣减的处置费用指委托期间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及承继受托方原中介机构协议而应支付的费用，在编号为 *号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基准日之前已经发生且已经支付的费用及在上述基准日前已经发生未及支付的费用均不得在上述处置回收现金中扣减。
4.2  处置回收金额超出“整包清收目标金额”部分的*%计算委托处置报酬。
其中“整包清收目标金额”=标的资产收购价款+∑标的资产收购价款日终余额*目标收益率/360+∑资产处置费用。
收购价款指编号为 *的《资产转让协议》中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
   4.3  受托处置报酬在双方核对一致后，每期结算时由乙方在清收回款中直接扣划。

第五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5.1甲方的权利 
（1）甲方对标的资产享有所有权,对标的资产的处置方案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和审批权；
（2）对标的资产中受托方拟处置的资产，有权作出放弃、减免等决策，有权要求受托方派遣人员配合前往资产所在地进行相关调查取证，但因不可抗力的除外；
（3）有权要求受托方就资产的处置进度、计划完成情况及其它相关情况作出完整、准确的书面解释；
（4）有权与受托方沟通一致制定标的资产处置进度计划；
（5）除不可抗力、政策原因等非归咎于受托方的情形外，受托方累计三年未完成3.4款约定的处置目标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或不延期；
（6）有权检查受托方处置工作情况，督促受托方开展处置工作。
5.2甲方的义务
（1） 对受托方提出的请示或处置方案（如有），甲方应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意见明确的书面答复，否则视为同意（授权事项除外）；
（2）甲方有义务发挥自身优势，与受托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标的资产处置工作，提高处置效益；甲方应配合、支持受托方工作人员的处置工作，为受托方在处置工作期间出具必要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
（3） 指派专人与受托方工作人员对口联系和合作，对受托方提交的维权和处置方案等文件负责登记、签收和处理；
（4）对受托方在处置工作中不宜公开的资料、文件及提供的咨询性意见等，负有保密义务；
（5）甲方已知悉受托方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防范和控制国际制裁风险的要求。相关合同或协议签署后，由于甲方原因导致受托方具有可能遭受制裁的潜在风险时，甲方应及时通知受托方，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乙方不会因此遭受制裁；如造成受托方损失的，甲方应赔偿受托方因制裁产生的损失；
（6）甲方负有配合受托方开展反洗钱工作的义务，包括按照受托方要求如实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其受益所有人身份信息、资金来源、交易目的及相关证明文件、财务报表及其他受托方需要的任何资料与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给受托方资料及信息的真实、准确及完整。甲方应确保合作期间持续满足受托方反洗钱客户及其受益所有人身份持续识别及风险等级动态评估工作需要，及时向受托方提供甲方及其受益所有人信息变更情况；
（7）甲方承诺，甲方签署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及根据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履行义务或行使权利，均不会与任何可适用的法律、法规、判决、决定、命令、授权或协议冲突或导致对前述的违反，也不会超出对其的任何限制。 

第六条 受托方权利和义务
6.1受托方的权利
（1）依照法律法规和甲方的授权委托，代表甲方依法行使权利，开展处置工作；
（2）有权依约足额收取委托处置报酬；
（3）在服从甲方总体工作安排下独立地开展工作；
（4）委托期满后，双方可以视情况解除委托关系或协商续期。若解除委托关系的，甲方就剩余未处置资产（包含抵债及转股等非现金资产）挂牌公开处置时，同等条件下，受托方有优先购买权。
6.2受托方的义务
（1）指派有从事金融资产管理和处置专业技能的人员，从事标的资产的处置工作，明确一名联络人员负责对甲方提交维权和处置类等文件的登记和签收；
（2）及时向甲方通报在标的资产维权和处置过程中获得的重大信息；及时提示甲方注意其与相关当事人及在相关事务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职业道德，勤勉、严谨地为甲方提供代理，使甲方委托事项合法、合规地得以处理，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4）对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所作的陈述，和在处置工作中接触到的涉及甲方重大经营决策、商业及其他秘密等资料、信息中不宜公开披露的部分负有保密义务；
（5）每半年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报告标的资产处置进展，对甲方须回复的函件应及时作出答复； 
（6）受托方在进行委托资产管理及处置过程中，应以诚实信用为原则，确保主债权和相应的从权利持续合法有效。及时地向具体的资产项下义务人进行催收，避免资产诉讼时效和保证时效的丧失，对已判决的资产，应避免执行时效的丧失，保证其有效性、对查封、冻结、保全等期限、抵质押进行续展维护；
（7）受托方在执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且不得故意损害甲方声誉；
（8）受托方在执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因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甲方损失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9）受托方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相关资产时，须履行瑕疵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并要求受让方作出相关声明与保证。因受托方未书面约定前述内容而导致甲方被第三方受让人要求回购、追偿、诉讼、仲裁或承担任何责任的，由受托方负责处理。

第七条 其他特别事项
7.1 不另行委托
受托期限内，除受托方认可，甲方不应另行委托其他第三方介入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管理与处置。
7.2甲方配合
受托方接受委托后，为甲方利益而需要以甲方名义采取行动或出具有关文件的，甲方应积极配合受托方。

第八条 资产文件的管理及交割
8.1 “资产文件”：指与确认和行使标的资产相关的全部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有关的协议、合同、权利凭证、法院判决和裁定等文件。《债权转让协议》交易基准日前各方对标的资产的内部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批文件、为内部程序而进行的法律、财务尽调、评估文件等）不属于资产文件的范围之内。
8.2 委托清收期限内，在双方履行必要的委托标的档案资料交接程序后，继续由受托方妥善保管标的资产管理和处置的相关文件。
    为免疑义，本条所指双方履行的必要委托标的档案资料交接程序，指受托方在本协议签署后60日内向甲方移交加盖公章的债权档案清单及债权档案资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8.3 在委托代理期限届满、委托处置事项已完成等情况下发生协议终止的，受托方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的90日内将8.2条所含的资产文件及委托代理期间新增的债权资料文件交割至甲方。
    8.4  甲方应当事先向受托方提交负责接收标的资产的甲方指定人员的身份证明和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经受托方审核同意后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时间进行交割，但该时间最晚不得迟于第8.3条约定的期限。如因甲方延迟提交上述文件或者不配合导致交割工作延迟完成的，相关损失和责任由甲方自负。
8.5  根据第8.3条确定的交割时间，受托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移交相关资产文件。甲方指定人员在受托方人员的带领下，在受托方指定地点共同核对并交割资产文件。资产文件的交割完成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完毕有关资产文件的书面交接文件的时间为准，各方签署的书面交接文件应载明资产文件移交的时间、地点、受托方移交的文件之名称和数量。
8.6  如因甲方的原因未能在第8.3条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交割的，则第8.3条约定的最后一日即视为交割完毕；甲方自行承担未按时接受资产文件而发生的一切风险及损失。
8.6  各方同意，受托方向甲方交割的资产文件仅限于受托方确认和行使标的资产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有关的协议、合同、权利凭证及受托方在对标的资产管理和处置过程中所获得或持有的与标的资产有关的法律文件（受托方不保证持有该等文件的原件）
8.7  甲方同意，交割完成后，受托方及受托方聘用的中介机构因工作需要到甲方抽查及审阅受托方移交给甲方的档案资料的，甲方应当积极配合安排。

第九条 主体及权属变更
9.1 转让前标的资产诉讼主体、执行主体为受托方的，转让后及受托处置期间不做变更，仍由受托方作为主体参与诉讼、执行程序，双方确认甲方对标的资产享有完整的、全部的所有权及权益。
9.2 发生委托代理期限届满、委托处置事项已完成等协议终止情况的，若标的资产需要变更诉讼主体、执行主体、标的资产权属或办理其他法律手续的，甲方负责于协议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该等变更或其他手续；甲方就此要求受托方协助的，应在上述期限内向受托方提出；受托方将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协助。尽管有上述规定，受托方不承担实现上述变更或完成手续的责任。
9.3  若因甲方原因未于第9.2条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该等变更或手续导致受托方继续被告知应参与相关诉讼程序的，受托方有权选择放弃参与相关诉讼程序。受托方放弃参与相关诉讼程序且因此影响甲方行使相关诉讼权利的，受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4若因不可抗力或司法机关、破产债务人管理人导致未于第9.2条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该等变更或手续导致受托方继续被告知应参与相关诉讼程序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受托方，受托方继续配合甲方履行相关诉讼程序。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及其他事项，即构成违约。违约一方应向其他各方承担违约责任。
10.2 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撤销委托、收回处置权、或违反本协议第2.5、2.6、7.1条之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相应损失。
10.3 受托方违反本协议相关规定，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相应损失。

第十一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1.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11.2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修改协议：
（1）一方提出修改协议的建议，其他各方书面同意的；
（2）因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经各方书面协商同意的。
11.3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协议终止：
（1）委托代理期限届满，各方未能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本协议的委托代理期限；
（2）委托处置事项已完成；
（3）各方同意终止；
（4）因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各方协议终止。
11.4 变更本协议和根据11.3第（2）、（3）、（4）项情形终止本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经合同签署方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协议终止，协议项下的各方权利、义务亦终止。

第十二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2.1 本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
12.2 本协议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通知与送达
13.1  本协议约定的以下送达地址适用于本协议相关的各类通知、协议、文书的送达，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履行期间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的送达，以及协议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及其他程序中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
（1）甲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名称：
地址：
电子邮箱                     
（2）受托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13.2  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的，应及时通过邮寄方式(快递或EMS)通知协议其他各方；一方在协议争议阶段或协议争议进入执行阶段变更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的，应向法院、仲裁机构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
13.3  一方按第13.2条所述方式履行变更通知义务后，以其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否则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仍为有效送达地址。
13.4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一方发送的通知在发生下列事件时被视为有效送达：
13.4.1	  通过专人递送的，在送达收件人时；
13.4.2	  以邮资预付的挂号信或登记邮件形式（要求有查收回执）发送的，在送达邮寄地址时；
13.4.3	  以电邮方式发送的，在电邮发出时。
13.5  因任何一方提供或确认的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按第13.2条所述方式履行通知义务、该方或有权签收人拒绝签收或不自取等非寄件人原因，导致协议、通知、函件、法律文书等各类文件未能被该方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件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的文件被他人代收的，代收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以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为送达之日。 
13.6  法院或仲裁、公证机构可直接邮寄送达至本协议确认的送达地址，即使当事人未能收到法院或仲裁、公证机构邮寄送达的文书，由于本协议约定，也视为送达。

第十四条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协议项下要求的或允许的所有通知应以书面形式做出。 

第十五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各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如果本协议中任何条款、承诺、条件或规定由于无论何种原因成为不合法的、无效的或不可执行，且该等不合法、无效或不可执行并不影响本协议的其他部分，本协议所有其他部分仍应是有效的、可执行的，并具有充分效力。本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本协议或相关法律文件中有关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争议解决方式条款的效力。
第十七条  本协议各条款由各方进行了充分协商，协议各方对协议各条款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免除、减轻或加重各方责任、限制各方权利的条款）已完全知晓和理解，各方对本协议所有条款内容的理解不存在异议。
    
（以下无正文）





甲方（委托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名）：   
 


乙方：

（盖章）

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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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 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欠息 
	 垫付费用 
	 债权合计 

	1
	佐源集团有限公司、库伦旗佐源糖业有限公司
	 397,980,000.00 
	 739,353,037.78 
	 -   
	 1,137,333,037.78 

	2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111,710,000.00 
	 55,227,361.39 
	 195,941.43 
	 167,133,302.82 

	3
	丹东市扬声器厂
	 30,000.00 
	 62,600.00 
	 -   
	 92,600.00 

	4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60,000,000.00 
	 45,996,006.94 
	 78,033.73 
	 106,074,040.67 

	5
	鞍山市腾鳌特区拨丝弹簧厂
	 100,000.00 
	 407,700.00 
	 -   
	 507,700.00 

	6
	鞍山艾迪奥港烧烤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00 
	 429,100.00 
	 -   
	 529,100.00 

	7
	鞍山市永盛装饰工程公司
	 50,000.00 
	 203,100.00 
	 -   
	 253,100.00 

	8
	鞍山市木材总公司第一分公司
	 40,000.00 
	 76,400.00 
	 -   
	 116,400.00 

	9
	鞍山市人民路加油站
	 37,000.00 
	 71,200.00 
	 -   
	 108,200.00 

	10
	浙江天盛印染有限公司
	 4,556,900.00 
	 4,964,700.00 
	 -   
	 9,521,600.00 

	11
	绍兴县华苑布业有限公司
	 3,474,100.00 
	 4,333,300.00 
	 -   
	 7,807,400.00 

	12
	嵊峰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2,247,800.00 
	 -   
	 37,247,800.00 

	13
	天外天伞业有限公司
	 19,319,700.00 
	 12,067,400.00 
	 -   
	 31,387,100.00 

	14
	诸暨市洁美水暖电子设备厂
	 7,500,000.00 
	 7,421,300.00 
	 -   
	 14,921,300.00 

	15
	大连天益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45,090,000.00 
	 42,775,200.00 
	 290,600.00 
	 88,155,800.00 

	16
	佐源集团有限公司
	 293,304,769.88 
	 301,369,633.15 
	 1,574,138.00 
	 596,248,541.03 

	17
	大连玉洲餐饮有限公司
	 12,727,293.58 
	 11,888,534.57 
	 54,380.00 
	 24,670,208.15 

	18
	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105,765,113.09 
	 168,917,471.44 
	 -   
	 274,682,584.53 

	19
	丹东新宇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34,575,560.00 
	 14,782,495.86 
	 421,914.00 
	 49,779,969.86 

	20
	大连昌运燃料有限公司
	 14,999,990.00 
	 15,514,211.15 
	 63,625.50 
	 30,577,826.65 

	21
	大连绿珠食品有限公司
	 6,500,000.00 
	 6,212,279.79 
	 5,600.00 
	 12,717,879.79 

	22
	营口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2,955,800.00 
	 12,621,982.56 
	 60,000.00 
	 45,637,782.56 

	23
	圣杰慧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891,135.65 
	 24,869,837.85 
	 105,046.00 
	 54,866,019.50 

	24
	营口嘉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8,772,552.58 
	 57,971,886.69 
	 718,651.00 
	 107,463,090.27 

	25
	辽宁国华耐火合金有限公司
	 17,713,867.74 
	 34,285,191.01 
	 -   
	 51,999,058.75 

	26
	瓦房店市东瑞储藏有限公司
	 18,000,000.00 
	 23,520,687.27 
	 72,681.00 
	 41,593,368.27 

	27
	大连东方油漆厂
	 3,999,999.00 
	 25,245,946.84 
	 58,502.00 
	 29,304,447.84 

	总计
	 1,284,193,781.52 
	1,632,836,364.29 
	3,699,112.66 
	2,920,729,258.47 




